
【法官说法】 >>>

  未成年人的游戏充值款是否都能

要求返还 ？ 应结合案件中的具体情

况， 综合判断未成年人游戏充值行为

的效力来作出认定。

本案中， 法院综合考察充值行为

与本人生活的关联程度、 本人的智力

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

果和充值数量、 价款等进行判定。

对无效或者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未

成年人游戏充值行为， 游戏服务公司

应当依法返还充值款。 家长要求返还

充值款， 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充值

行为系未成年人所为， 例如提供游戏账

号聊天记录、账号角色名称、充值时间、

游戏时间等，甚至游戏时的监控录像等，

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监护

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可能实施超越年龄和智力的民事法

律行为应尽到监护职责。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许力涛 夏欢

10 岁“熊孩子” 多次给网游充

值， 数额从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 其

家长发现后， 将游戏公司告上法庭诉

请索回钱款。 那么， 这些钱能要回

吗？ 或者能要回多少？ 近日， 上海市

奉贤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奉贤法

院） 审理了一起“熊孩子” 玩游戏期

间充值， 监护人要求游戏公司返还的

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被告辩称已尽未成年

提示义务

原告余某的儿子余小某热衷于网

络游戏。 去年 3 月， 在一周的时间

里， 10 岁余小某多次使用电子设备

向某游戏充值， 用于购买游戏皮肤、

游戏道具等， 每次充值金额从十几元

到几千元不等， 累计充值达 19290

元。

余某发现之后， 通过微信小程序

的客服提出退款申请， 但被拒绝后，

余某以游戏服务公司为被告， 向奉贤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退还全部

充值款项 19290 元和赔偿其他经济损

失。

原告主张， 儿子余小某系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其在被告旗下游戏充

值金额累计高达 19290 元， 已经远远

超出与其智力、 年龄匹配的支配范

围， 且被告并没有对原告的未成年人

身份进行审核， 故被告应返还全部充

值款项。

被告辩称， 玩家的充值行为分多

次完成， 每次的充值金额符合未成年

人的行为能力， 且充值款项兑换为游戏

币购买了游戏道具， 已经消耗完毕。 而

且进入游戏界面时， 被告对适龄范围

16 周岁以上也进行了提示。 即使充值

行为无效， 监护人也具有重大过错， 被

告无任何责任。

法院：小额充值行为应当

认定有效

审理过程中， 奉贤法院向双方进行

了释法说理： 根据余小某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 余小某充值的几十元或

者几百元的行为， 应当认定有效； 余小

某几千元的大额充值行为， 其效力处于

效力待定状态， 其法定代理人未同意或

者追认的， 不发生法律效力。 同时， 余

某作为其子的监护人， 应尽到监护职

责。 综合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过错， 游

戏服务公司应当返还部分的充值款。

游戏服务公司在注册、 登录环节亦

应进行身份管理和有效核验， 以准确识

别正在使用网络游戏服务的用户身份。

如果游戏服务公司未能采取规范化的网

络安全管理体系， 或者根据用户聊天信

息等可以判断账户使用者为未成年人

的， 而未能及时对该账户采取时间、 权

限及消费限额等限制管理措施的， 应当

认定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过错。

同时， 监护人亦对未成年人有监管

义务， 对其个人身份信息等有管理义

务。 监护人存在未妥善保管身份证、 银

行账户密码、 电子设备， 未及时发现未

成年人充值行为等情形， 显然对损害结

果的发生亦具有过错。

经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项 9000 元。

“熊孩子”给游戏充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法院：游戏服务商应返还部分充值款

【检察官提醒】

  网络平台在为用户提供信息共

享、 方便用户生活的同时， 也被一

些不法逐利者盯上， 成为新型犯罪

的对象。 本案中， 朱某作为公司工

作人员凭借自己的 “小聪明” 发现

平台推广返佣漏洞， 但其并未及时

告知公司， 而是伙同陈某甲、 陈某

乙等人骗取平台佣金， 可惜打错了

算盘算错了账。 大家切莫因贪图小

利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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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达人”可返利？业务员伙同商户“薅羊毛”
3人犯职务侵占罪分别获刑8个月至1年

错将“漏洞”当“商机”

朱某是某知名网络团购平台旗下

的一名业务员， 主要负责对接区域内

商户上线团购平台、 解决运营问题、

提升店铺流量等工作。 去年 7 月， 朱

某在其负责的区域内开发店铺时发

现， 陈某甲和陈某乙兄弟俩分别开了

两家潮汕牛肉火锅店。 在朱某的大力

推荐下， 兄弟俩的店铺先后入驻到团

购平台。

上线一段时间后， 兄弟俩发现店

铺的订单流量并没有达到预期， 于是

找朱某商量怎么提升店铺流量、 提高

营业额。 朱某作为平台业务员， 本身

对于平台的宣传推广活动十分了解，

他告知兄弟二人： “这还不简单， 你

们俩可以参与我们平台的推广活动，

先通过‘达人圈圈’ 程序注册成为

‘推广达人’， 之后就能邀请好友下单

核销， 这样就能获取平台返的佣金。”

朱某先是邀请二人注册成为达

人， 又演示了一遍邀请他人在平台内

购买团购套餐后， 在其牛肉火锅店内

核销， 之后平台会按照团购订单 6%

的价格给达人返还佣金的操作方法，

并告知兄弟二人之后可以通过找家人

朋友下单的方式， 达到无成本刷单、

提升店铺流量及排名的目的。

发动亲友薅团购平台羊毛

兄弟二人学会上述方法之后， 先

在自己的店铺内上架上千元团购套

餐， 后设置立减活动将实际购买价格

设定为二三十元甚至几块钱， 之后立

刻邀请自己的十几名亲戚、 朋友购买

核销， 以此达到提升店铺流量的目

的。

此外， 上述订单因为参与“达人

邀请” 推广活动， 亲朋好友还能额外

获得平台返佣金额。 就这样， 陈某

甲、 陈某乙利用平台规则“漏洞” 赚

取差价， 既获得了店铺流量的提升，

还额外“薅” 到了平台返佣的羊毛。

对于这些团购套餐金额和实付金

额差距较大的订单， 朱某在团购平台

后台数据中是能够看到的， “如果一

个商户流水很多， 但是毛利很低， 那

就是有问题的”， 但其因为参与达人

推广规则， 也能够获得部分返佣。

于是， 朱某便未对上述异常订单

进行处理， 也未及时上报公司， 而是

安心接受了兄弟二人“刷单返佣” 带

来的好处。 2023 年 7 月至 11 月间，

陈某甲、 陈某乙两兄弟的店铺以上述刷

单返佣的方式， 获得团购平台返佣共计

37 万余元。

东窗事发后锒铛入狱

但“好景” 不长。 团购公司风控部

门在业务排查时发现两家店铺出现大量

大额订单， 订单金额与店铺规模并不匹

配， 而且订单实付价格极低， 存在明显

异常。

经公司排查， 是有不法分子利用平

台团购推广规则漏洞骗取公司补贴佣

金， 公司立刻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 同

时， 团购平台已对团购推广规则及平台

漏洞进行补充修复。

到案后， 陈某甲供述： “我每次发

出这种低价团购套餐会提前在微信内与

下级达人们沟通， 让他们及时抢， 也会

增加次数减少单量， 尽量不让真正的顾

客抢到低价团购套餐。”

朱某称， 自己虽然知道陈某甲两人

在刷单， 但是为了提高负责区域商铺的

流量， 并没有上报过公司。 “公司曾注

意到店铺的异常， 也给我反馈过， 但是

我并没有处理。”

同时， 为了更好查清犯罪事实， 检

察机关细致梳理了朱某等人的聊天记录

及资金流水方向， 抽丝剥茧锁定犯罪事

实， 有力保障涉案企业合法权益。 除厘

清犯罪事实外， 检察官还积极开展追赃

挽损工作。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犯

罪嫌疑人朱某、 陈某甲、 陈某乙均自愿

认罪认罚， 并退赔团购公司全部违法所

得， 取得团购公司谅解。

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朱某身为公司

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分别伙同被

告人陈某甲、 陈某乙侵占本单位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相关规

定， 涉嫌职务侵占罪。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洋

仅用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千元的美食套餐， 消费后还能获得团购平台大额返利？ 有人就

以这样的方式伙同平台业务员从中“薅” 团购公司 37 万余元“羊毛” ……

近日， 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朱某、 陈某甲等 3人职务侵占一案宣判，

被告人朱某、 陈某甲、 陈某乙因犯职务侵占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至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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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